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通知书

         老师：

现将2005 —2006学年第1 学期研究生课教学任务下达给你，请按教学任务要求按时上课。  
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学时：    年级：     
课程类别：   公共课（  ）   专业课（  ）
注：1、公共课程请按研究生处提供的课程表上课。

2、专业课请与各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联系上课时间和地点。

3、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开课，不得压减学时，公共课调停课必须提前与研究生处培养科协商，专业课与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协商，随意调停课作为教学事故处理。
4、如果该课程由多人完成讲授，由主讲教师安排好内容衔接，由主讲

教师负责命题、考试、报成绩等。

    5、课程结束后，提前一周将课程考试时间、考试形式以书面形式报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备案。

    5、试题命题的深度、难度要适宜，考试时间一般为100分钟（有特殊要求的在试卷中注明）。凡有二分之一的学生在二分之一考试时间内交卷的，要对该课程考试内容进行审查，确有问题的，作为教学事故处理。

    6、严格评分标准，成绩要呈正态分布，90分以上成绩原则要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内。

    7、考试结束二周内要将成绩上传到网上，并打印书面成绩单报所在学院研究生办公室。学院汇总后上报研究生处培养科，以此作为审核教师工作量的依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处
